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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证 券法 》对 于撤 销收购 要约有 何规 定？  

答：在收购要约确定的承诺期限内，收购人不得撤销其收购要约。收购人需要变更

收购要约的，应当及时公告，载明具体变更事项，且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一）降

低收购价格；（二）减少预定收购股份数额；（三）缩短收购期限；（四）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 

 

2、 新《证 券法 》对 于收 购条件 有何规 定？  

答：收购要约提出的各项收购条件，适用于被收购公司的所有股东。上市公司发行

不同种类股份的，收购人可以针对不同种类股份提出不同的收购条件。 

 

3、 新《证 券法 》对 于收 购后的 限制转 让期 限有何 规定？  

答：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

后的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 

 

4、 新《证 券法 》对 于信 息披露 义务人 披露 的信息 有何规 定？  

答：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

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5、 新《证 券法 》对 于证 券同时 在境内 境外 公开发 行、交 易的 信

息 披露 义务有 何规定 ？  

答：证券同时在境内境外公开发行、交易的，其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外披露的信息，

应当在境内同时披露。 

 

6、 若公司 的控 股股 东或 者实际 控制人 对重 大事件 的发生 、进 展

产 生较 大影响 ，新《 证券 法》对 其有何 规定 ？  

答：应当及时将其知悉的有关情况书面告知公司，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7、 若发生 可能 对上 市交 易公司 债券的 交易 价格产 生较大 影响 的

重 大事 件，新 《证券 法》 有何规 定？  

答：投资者尚未得知时，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场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

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8、 新《证 券法 》对 于公 平信息 披露有 何规 定？  

答：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当同时向所有投资者披露，不得提前向任何单位

和个人泄露。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9、 新《证 券法 》对 于自 愿信息 披露有 何规 定？  

答：除依法需要披露的信息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可以自愿披露与投资者作出价值

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的信息，但不得与依法披露的信息相冲突，不得误导投资者。 

 

10、 新《证 券法 》对 于公 开承诺 的信息 披露 制度有 何规定 ？  

答：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作出

公开承诺的，应当披露。不履行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